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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在网约车价格战中一度被打懵的传统出

租车行业，借着网约车新政出台的春风，渐渐

缓过劲来，重拾涨价的信心。7月26日，中国

出租汽车产业联盟致函国家发改委，表示目

前巡游出租车定价偏低，建议调整巡游出租

车的定价机制。

让出租车行业非常不满、感到受到约束

的正是网约车的“自由”，“网约车实际的运营

模式与巡游出租车差别并不大，但是网约车采

用的就是市场定价模式，只需要在后台把加价

倍数一调，就能实现价格调整；但是巡游出租

车如果要调整一次价格，可能要经过非常长周

期的论证。”建议函认为这对出租车不公平。

事情开始陷入到另一个尴尬之中——网约

车以传统出租车为涨价借口，传统出租车又以网

约车为涨价借口，大家相互借势，相互取暖。

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是一家由国内几

十家骨干出租车企业组成的联盟，其提出的

意见在行业内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出租车

行业当然也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同样是

涨价，人家好歹还给个理由，给有关部门打个

报告，可是，滴滴涨价、夜间补贴、高峰期竞

价，什么时候打过报告？

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市场扭曲的一

面，比如出租车要求涨价的这套逻辑本身就欠

缺说服力。出租车觉得自己定价低了，应该拿

出租车行业的平均收入、成本构成说事，而不

是拿居民收入增长和房价增长说事，这两者并

没有必然联系。网约车市场定价，出租车就得

市场定价吗？怎么不想想牌照怎么来的，这不

是忘本吗？还有网约车，之所以能维系这么高

的定价，也不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很大程度

上得拜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所赐。

这不禁让人想起网约车刚刚兴起的那段

好日子。那个时候，打的是可以拿补贴的；那

个时候，什么早晚高峰打不到车、出租车交接

班打不到车的问题，都统统不存在；那个时

候，出租车行业多年养成的择客、拒载、绕路，

一夜之间都解决了。

这种便捷、便宜、服务周到，正是市场化

改革的成果，是资本、企业家、司机以及公

众共同参与的结果。在理顺定价机制这件

事情上，行政管理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

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怎么可能对成本构成

一清二楚，出租车产业联盟说自己亏了，网

约车说自己赚得心安理得，公众则不以为

然，嫌贵了，各有各的数据，众口难调，政府

又该怎么去核算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

争中，政府的角色是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才

是政府的职责。

所以，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更彻底的市场

化改革。既然政府难以作主，出租车行业单方

面引用的数据又很难服众，不如让市场说话，

市场说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市场愿意给你的

服务开多少价，由市场说了算。当单一的市场

主体不足以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时，

就应该放开管制，适时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

网约车不就是这么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吗？同

样的，当网约车平台形成一家独大的垄断之势

时，必然产生店大欺客的现象，就需求从打破

垄断的角度重新安排市场竞争格局。滴滴合

并快的、优步中国前后完全不同的价格曲线，

说明的正是这一简单朴素的道理。

不用过多担心过度竞争的问题，也不用

过于担心管理失控。竞争到最后，必然是价格

和服务质量的比拼，高了没人要，要想赢得顾

客就必须解决安全问题、诚信问题。竞争会推

动市场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竞争会推动

不同的市场主体形成不同的价格体系。

出租车涨价？干脆市场化好了出租车涨价？干脆市场化好了

作为服务于大众的企业来说，

共享单车能共享的不单是方

便，更多的应该是安全。确保

企业提供的是一个没有明显

纰漏的产品，这是关系公众利

益和安全的大事。

本报评论员
高路

共享单车有效解决了城市交通“最后一

公里”的痛点问题，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宠

儿。这样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有时候，到了

熊孩子手里就成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玩

具⋯⋯2017 年 3 月，上海的一名 11 岁男孩在

使用 ofo 共享单车过程中与客车相撞身亡。

近日，男孩父母将肇事司机及车辆所属的汽

车租赁公司以及相关保险公司、ofo运营方北

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

878 万元，并要求 ofo 公司立即收回所有机械

密码锁具，并更换为更安全的锁具。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

注。其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样的家长简直是新

型的高代价碰瓷、新世纪甩锅侠，受到了满满

的嘲讽。据了解，这个孩子是找到了一辆可

以直接解开机械锁的 ofo 单车，直接上路才

发生的惨剧。事后，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该

男孩未满 12 周岁，骑着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

行驶，且疏于观察路况，未确认安全通行，负

本起事故主要责任。这也正是这对家长遭受

如此鄙夷的原因：家长自身没有履行监护人

职责在先，且主要责任在于自家孩子，现在却

提出了如此高的赔偿，甚至把第三方也拉进

来成为自己的索赔目标。

可是，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这对父母无论

提出了多少数目的赔偿金额，哪怕是一个亿，

这都是法律允许的，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而赔偿金额是否合理，法院自会依法给出判

决。如果积极利用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都变

成错误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受文明教育的现

代人了。

我们不必先急于探求高额赔偿背后的目

的诉求，客观上，共享单车发生的惨剧和它的

弊端，确实因为这件事的热度而被大家更广

泛知晓了，这有助于让共享单车不断去完善，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据媒体不完全统计，

2017 年以来，因骑共享单车发生的意外事故

多达 18 起，其中 6 人不满 12 周岁。我们可以

看到，年龄不满 12 岁使用共享单车而发生意

外的孩子占据的比例非常大。这一点足以引

起警觉：这不是孤例。为什么？产品本身有

什么缺陷？

作为监护人，照看孩子是父母的职责。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家庭，没有监护人能做到

全年 365 天，每分每秒都让孩子处于自己的

监护之下。加上孩子天生的好奇心以及对安

全意识的缺乏，一旦脱离监护人的视线，难免

做出危险动作。就像上海的 11 岁男童，直接

骑上了共享单车。而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单

车自身，成了能够阻止惨剧发生的一道重要

防线。共享单车既然是提供服务的一方，那

么它应该保证的，就不单单是自行车本身车

胎有没有气、刹车好不好的事，连同如何确保

不被非法使用和不安全使用的问题，也应该

是共享单车提供方考虑的方方面面。

作为服务于大众的企业来说，共享单车

能共享的不单是方便，更多的应该是安全。确

保企业提供的是一个没有明显纰漏的产品，这

是关系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大事。基于这一点，

不妨把“878 万索赔”一案看作一次公益诉

讼。这在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城市交通重要组

成部分的今天，并不是一个虚妄的高蹈之语，

而是避免下一次悲剧发生的迫切现实。

共享的不只是方便，还要安全

目前，河北省正定县已经将所有机关事

业单位的院门打开，社会车辆可自由免费停

放机关单位院内；同时，正定县城所有停车场

已经实现免费开放；马路调整，方便居民、游

客路边停车。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今年 4 月，正定提

出“古城新韵，自在正定”的口号。而将机关

单位的院落院墙打开，开放内部停车位，允许

社会车辆免费自由停放的规定就是对“自在

正定”的实际践行。其实，机关大院里面的停

车位等资源本来就是公共属性，因此，这一规

定的实质不是馈赠，而是归还。

不过，这种归还的现实意义还是很大的，也

值得肯定。毕竟其真正推倒了机关大院和民众

之间那面存在已久的有形墙，这一定程度上疏

通了城市的空间限制，停车难、停车贵等城市病

能得到一定疏解。并且，规定还一步到位，让

“免费”随着“开放”一起落定，这样的话，给予

民众的就只有方便，没有一点麻烦，那机关大院

与民众隔的心灵上的无形墙也会被逐渐“溶

解”。如此看，“开放机关大院车位”确实是城

市社会管理理念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革新。

“开放机关大院车位”确实值得各城市推

崇和借鉴，尤其是其所彰显出来的“封闭性公

共资源与民众共享”的城市管理理念。我们的

社会确实还有很多公共资源是封闭性的，比如

学校的体育馆、操场，一些小区、街区和景区

等。民众无法共享里面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

恰恰是社会的紧缺品，如果继续封闭下去，不

仅会给民众添麻烦，也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

问题。所以，探索这些地方的进一步开放是目

前必须要考虑到的现实问题。

当然，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争议性的问

题，对这些问题应该正视，但切忌盲目放大，

更不应该因此而停滞不前。比如，开放单位

和场所的安全性问题和使用这些公共资源的

文明性问题。还有现在推广街区制的探索，

既有公共道路和路网资源紧张且不畅通的压

力，也有影响居民生活的担忧。但这些并不

是无法解决的，可以通过精准的管理和规范

来慢慢缓解，寻求争议双方利益的一种平衡，

进而做到谨慎而适度地前行。

“机关大院”免费停车，值得借鉴

“开放机关大院车位”确实值

得各城市推崇和借鉴，尤其

是其所彰显出来的“封闭性

公共资源与民众共享”的城

市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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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便捷、便宜、服务周到，

正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是

资本、企业家、司机以及公众

共同参与的结果。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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